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技术要求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依据我矿的职业病危害特点，通过职业卫生现场调查、职业卫生检测检验等方法收集数据和资料，并结合职业病防护设施及措施调查、个人职业健康防护水平等，对我矿的职业卫生管理、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强度）、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工人接触水平及职业健康影响进行检测评价。

二、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要求

30个日历天内（以合同签订时间起）完成相应矿井工作场所（井上下）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报告书的编写、印制，并提交正式版报告书。

（二）质量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等法规、标准的有关规定，为我矿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技术服务。按照质量保证体系的规定，对此项工作的全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包括检测方案编制、现场采样、检测方法以及检测报告书编制、校核、会审等。提交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书内容应符合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真实有效，规范准确。

（三）付款方式

无预付款，提交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经验收合格乙方开具6%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分期付清合同总价款。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资质和许可要求

投标单位必须具备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业务范围：煤炭采选业）及计量认证证书。

2.项目负责人要求

投标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具备煤矿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合格证。

3.技术负责人要求

投标单位技术负责人应具备煤矿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合格证。

（五）其他商务要求

投标单位要承诺向我矿提供有关职业卫生技术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

三、技术要求

（一）法律和法规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安监总局令第 47 号）、《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安监总局令第 73 号）、《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5〕16 号）、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19）、《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 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GBZ 159-2004）、《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GBZ/T 300 和 GBZ/T 160 系列标准方法）、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GBZ/T 192 系列标准方法）和《工 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GBZ/T 189 系列标准方法）等有关规定。

（二）项目技术要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等法规、标准的有关规定，对我矿进行职业卫生学调查、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样品采集和现场检测工作，结合现场检测资料和实验室分析结果、职业卫生调查资料、职业健康监护资料等，对我矿的职业卫生管理、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强度）、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及生产运行期间作业人员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及职业健康影响等进行评价，得出结论，提出对策和建议，经校核、审核、修改、签发后提交正式的检测评价报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总平面布置；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要求；职业病防护设施；职业卫生管理；个人防护用品；职业健康监护；应急救援措施等。

（三）其他法律、法规及有关要求的。


